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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的首要任務，當為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法》第八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有不

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

進。」。 

五、本院「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的任務之二，建議將行政院現有之各項法律案及中長程計畫

的「性別影響評估」，以及性別預算、性別分析、性別統計、性別專責機制、性別意識培力等

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內容，送至立法院的法制局、預算中心等相關單位研究，再請法制局、預

算中心等相關單位，作成與消除性別歧視及性別平等相關之評估報告、專題報告分析，彙整至

本院「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同時提供所有立法委員參考，以性別觀點監督行政部門《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之成效。 

六、本院「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的任務之三，建議可與其他四院的性別平等機制交流連結，

包括：行政院於今（101）年 1 月 1 日成立之性別平等會及性別平等處，以及考試院、監察院、

司法院未來設立的性平機制，例如：可轉達本院委員對司法體系性別改革之關切、增進對監察

院落實婦女人權公約之瞭解等事項，進行交流連結。 

提案人：尤美女  鄭麗君  林淑芬  吳宜臻  蕭美琴 

連署人：陳節如  蔡其昌  吳秉叡  段宜康  許添財  

高志鵬  葉宜津  蘇震清  許智傑  李昆澤  

李應元  薛 凌  何欣純  劉櫂豪  魏明谷  

陳其邁  姚文智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交朝野協商會議處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林委員世嘉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世嘉：（14 時 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李昆澤、陳歐珀、林佳龍、邱志偉等 20 人，

有鑑於近日國內有豬肉場被驗出使用乙型受體素（瘦肉精），農委會為防堵豬農使用瘦肉精，

要求國內養豬業者簽署「本牧場不使用乙型受體素」聲明書切結；基於對等原則，本席要求行

政院理應要求國內肉品進口供應商及國外飼養牧場，於進口肉品時須出具切結書，以防止含瘦

肉精肉品流入國內。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林世嘉、李昆澤、陳歐珀、林佳龍、邱志偉等 20 人，有鑑於近日國內有豬肉場被驗出使

用乙型受體素（瘦肉精），農委會為防堵豬農使用瘦肉精，要求國內養豬業者簽署「本牧場不

使用乙型受體素」聲明書切結；基於對等原則，本席要求行政院理應要求國內肉品進口供應商

及國外飼養牧場，於進口肉品時須出具切結書，以防止含瘦肉精肉品流入國內。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近日國內有豬肉場被驗出使用乙型受體素（瘦肉精），農委會為防堵豬農使用瘦肉精，

為加強源頭管理，農委會要求國內養豬業者每次出豬到肉品市場時，都以畜牧場字號或飼養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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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名簽署「本牧場不使用乙型受體素聲明書」以做切結，承諾沒有使用瘦肉精。 

二、國內豬農與學者質疑，政府是企圖「圍台豬救美牛」，藉機修理豬農，來取得開放瘦肉

精美牛的正當性，且台灣豬不合格率不到 0.28%，美國進口牛不合格率卻達 12%，故政府理應對

國內肉品進口供應商及國外飼養牧場簽署「本牧場不使用乙型受體素」聲明書切結。 

三、故本席要求行政院，為落實三管五卡「管源頭、管邊境、管市場」之精神，除加強稽查

買場銷售肉品安全外，更應要求國內肉品進口供應商及國外飼養牧場，簽署「本牧場不使用乙

型受體素」聲明書切結，以防止含瘦肉精肉品流入國內。 

提案人：林世嘉  李昆澤  陳歐珀  林佳龍  邱志偉 

連署人：黃文玲  張曉風  許忠信  楊 曜  陳亭妃  

蕭美琴  姚文智  尤美女  潘孟安  趙天麟  

鄭麗君  李應元  吳宜臻  魏明谷  許智傑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三案，請林委員世嘉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世嘉：（14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於 2008 年圖博發生人

民大規模抗議行動以來，中國官方不斷提升統治強度，採取更高壓的政治控制，除了派軍警進

駐寺院，逼迫僧尼將佛像改置中共領導人肖像，甚至連活佛轉世也規定需經官方審批，種種侵

犯基本人權之暴行，使圖博人反抗越趨激烈，迄今已有多達 30 位藏族僧尼以自焚方式來抗議中

國政府，圖博境內人權日益惡化。慘烈的圖博人自焚抗爭震撼了世界，觸動了千萬顆良心，基

於我人權立國所強調之自由、平等、博愛等精神，及《世界人權宣言》之信念，建請我國政府

應本於基本良知，發出正義之聲，呼籲中共政權立即停止武裝鎮壓圖博人，並於中國軍警未退

出寺院與停止殘害圖博人之前，全面停止核准我國與中國的宗教交流活動，以表達對自焚圖博

人的哀悼及我國對於維護圖博人權的關懷與決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三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於 2008 年圖博發生人民大規模抗議行動以來，中國官方不斷提升統

治強度，採取更高壓的政治控制，除了派軍警進駐寺院，逼迫僧尼將佛像改置中共領導人肖像

，甚至連活佛轉世也規定需經官方審批，種種侵犯基本人權之暴行，使圖博人反抗越趨激烈，

迄今已有多達 30 位藏族僧尼以自焚方式來抗議中國政府，圖博境內人權日益惡化。慘烈的圖博

人自焚抗爭震撼了世界，觸動了千萬顆良心，基於我人權立國所強調之自由、平等、博愛等精

神，及《世界人權宣言》之信念，建請我國政府應本於基本良知，發出正義之聲，呼籲中共政

權立即停止武裝鎮壓圖博人，並於中國軍警未退出寺院與停止殘害圖博人之前，全面停止核准

我國與中國的宗教交流活動，以表達對自焚圖博人的哀悼及我國對於維護圖博人權的關懷與決

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因特殊的歷史與文化，十世紀以後六百萬圖博人在三百五十名官員治理下家，不曾發生

人民暴動，惟自 1950 年代中國解放軍武力入侵圖博後，圖博進入「人權黑暗期」。研究顯示，

在 1950 年至 1980 年之間，將近一百二十萬名圖博人民因為戰爭、饑餓、與鬥爭而死亡，將近


